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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职业技术学院（大连广播电视大学） 
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，规范科技成果

转化工作，调动我校教职工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指执行学校的工作任务或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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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利用学校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职务科技

成果。完成以上成果的团队或个人在本办法中统称成果完成

人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，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

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、开发、应用、推广直至形

成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，发展新产业等活动。 

第四条 科技成果转化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尊重市场规

律，遵循自愿、互利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照法律规定

和合同约定，享受利益，承担风险，不得侵害学校合法权益。 

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

第五条 学校成立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组，统筹全校科技

成果转化工作，负责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重大事项的决策。 

第六条 科学技术处是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统一归口

管理部门，负责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与服务工作，其他相

关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工作。 

第七条 学校科技成果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转化： 

（一）向他人转让科技成果； 

（二）许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； 

（三）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，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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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行投资实施转化； 

（五）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，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； 

（六）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。 

第八条 不论以何种方式实施科技成果转化，都应依法签

订合同，明确各方享有的权益和各自承担的责任，并在合同中

约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属。 

第九条 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一经签订，即产生法律效力。

成果完成人员必须严格履行合同条款，维护学校信誉和正当权

益。成果完成人所在部门要认真组织、督促实施，确保合同的

完成。 

第十条 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或者作价入股可以通过协议

定价、技术市场挂牌交易、拍卖等方式，确定成果交易、作价

入股的价格。实行协议定价的，应在校内公示成果名称、拟交

易价格等。 

第十一条 对拟转化的科技成果，由科技成果完成人提交

成果转化申请及相关材料，经所在部门审核后交科学技术处，

科学技术处依据本办法相应规定，组织协调成果转化相关事

宜，并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。 

第三章 收益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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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指“收益”是指成果转化所产生的一

切权益，包括转让费、许可费、利润分成（或收入提成）、技

术（成果）入股的股权收益及其他与成果转化相关的所有权益。 

第十三条 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益一律进入学校账

户，由学校统一管理，并按照本办法进行收益分配。科技成果

转化所获收益用于人员激励的支出部分，不受当年单位工资总

额限制、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基数、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缴纳

基数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鼓励教师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收益，根

据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同形式，依法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

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，转化收益按如下

办法进行分配： 

（一）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，学

校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 90%的比例用于

奖励。 

（二）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，学校从作价投资

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 90%的比例用于奖励。 

（三）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

员，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7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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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以其他方式进行转化的，由学校和成果完成人员商

议确定成果转化收益的具体分配。 

（五）对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等活动给予的奖励，可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本

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以现金、股权形式给予成果完成人员和成果转

化人员奖励的，应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依法缴纳个人所得

税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鼓励科技成果转化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业

绩可以作为对相关部门和个人考核、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主要

依据。对在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，可不受

岗位职数限制，破格评定专业技术职称。 

第四章 法律责任 

第十七条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应注意保护知识产权，维

护学校和当事各方利益。未经学校确认和批准而自行或与他人

合作转化的，学校有权收回当事人既得利益，并根据具体情况

给予当事人处罚，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科技成果完成人不得阻碍科技成果的转化，不得

将科技成果及其技术资料占为己有，侵犯学校的合法权益。 




